北投國小各類憑證核銷時應注意事項
一、發票(或收據)超過一張，請對齊黏貼憑證線，逐頁貼上；
收銀機發票及影印卡收據，請橫貼。

二、發票(或收據)上的明細，應與請購單一致，且須逐項填寫在請購單上。

三、發票(或收據)的抬頭請寫“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”，大小寫金額應一致，並不得塗改。
四、收據上須有免用發票專用章，並有統一編號及負責人章。

五、發票(或收據)上，須敍明數量、單價。

六、收銀機發票須詳列中文品名(若無可自行補填)，並打上
    本校統編：31005424。
七、憑證上請購人乙欄請簽名(或用印)，驗收欄亦請由左至右簽名(簽名必須簽在發票與憑證線上)。

